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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证股东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依

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范意见》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制定如下规定，望出席股东会的全体人员遵守执行：

1、股东会设秘书处，负责会议的程序安排和会务工作。

2、股东及股东代表请按时有序进入指定会场，到场签名。

3、股东会期间，全体出席人员应以维护股东合法权益，确保会议正

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4、股东及股东代表参加股东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表决权等各项权

利，并认真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不得扰乱会议的

正常秩序。

5、股东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推举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

审议事项与股东有关联关系的，相关股东及代理人不得参加计票、监票。

股东会对提案进行表决时，由律师、股东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6、股东会召开过程中，股东及股东代表临时要求发言或就有关问题

提出质询的，应当先向会议秘书处报名，经会议主持人许可，方能发言或

提出问题。

7、每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发言一般不超过两次，时间最好不超过十分

钟。

8、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现场投票对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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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均采取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对所有已列入本次会议议程的议案，参会

股东及股东代表不得以任何理由搁置或不予表决。

9、参加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董事及其他人员，认真履行其法

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

10、会议期间请参会人员关闭手机等通讯工具或将其设定为静音状态。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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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

年 12月 18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

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改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并确定其2025

年审计费用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

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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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2025年 12月 18日 上午 9：30

会议地点：保定市天威西路 2222号公司会议室

会议出席人员：股权登记日公司在册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公司董事及相关

高级管理人员、律师

现场会议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幕，介绍到会人员

二、主持人报告出席股东人数及其代表股份数

三、主持人宣读《关于总监票人和监票、计票人的提名建议》，股东

及股东代表以举手方式表决

四、逐项宣读本次股东会议案

五、股东及股东代表就本次股东会议题分别审议并表决

六、公司董事及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回答股东的提问

七、计票人统计本次股东会议案现场表决情况

八、总监票人宣布本次股东会现场表决结果

九、主持人宣布保变电气二〇二五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现场会议闭幕

十、董事在股东会决议及会议记录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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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关于改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并确定其 2025 年审计费用的

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综合考虑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业务发展情况和整体审计的需要，为保证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公司拟改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

华”）作为 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具体情况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中兴华成立于 1993年，2000年由国家工商管理总局核准，改制

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吸收合并江苏富华

会计师事务所，更名为“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13 年公司进行合伙制转制，转制后的事务所名称为“中兴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20号

院 1号楼南楼 20层。首席合伙人李尊农。

2024年末合伙人数量 199人、注册会计师人数 1052人、签署过

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 522人。

2024年收入总额（经审计）203,338.19万元，审计业务收入（经

审计）154,719.65万元，证券业务收入（经审计）33,220.05万元。

2024 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 169 家，上市公司涉及的行业主要

包括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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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业；采矿业等，审计收费总额 22,208.86万元。

拟聘任本所上市公司属于制造业，中兴华在该行业上市公司审计

客户 103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中兴华计提职业风险基金 10,450 万元，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

偿限额 10,000万元，计提职业风险基金和购买职业保险符合相关规

定。

近三年存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在青岛亨达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中，中兴华被判定在 20%的范围内对亨达公司

承担责任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述案件已完结，且中兴华已按期

履行终审判决，不会对中兴华履行能力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3.诚信记录

近三年中兴华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次、行政处罚 6次、行

政监管措施 19次、自律监管措施 2次、纪律处分 2次。54名从业人

员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次、行政处罚 17人次、行政监管措施

43人次、自律监管措施 2人次、纪律处分 6人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1）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高艳丽，2017年获得中国

注册会计师资质，2015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22年开始在中

兴华执业，近三年签署或复核 3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2）签字注册会计师：朱小伟，2014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1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2021 年开始在中兴华执业；近三年

签署或复核 4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3）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李晓思，2006年取得执业注册会计

师资格，2003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5年开始在中兴华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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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复核工作，至今复核过多家上市公司。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和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未曾

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

纪律处分。

3.独立性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和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能够在执行

本项目审计工作时保持独立性，且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

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根据审计范围和工作量，结合公司所处行业、业务性质及业务规

模等情况确定，2025 年度审计费用共计 102万元（其中，年报审计

费用 83.50万元，内控审计费用 18.50万元），与 2024年保持一致。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一）前任会计师事务所情况及上年度审计意见

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已提供审计服务年限：2年

上年度审计意见类型：标准无保留意见

不存在已委任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开展部分审计工作后解聘前任

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

为保证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客观性，根据《国有企业、上市公司

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综合考虑公司业务发展情

况和整体审计的需要，公司拟聘任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 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三）上市公司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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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就上述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事项与北京国富、中兴华进行

了沟通，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均已知悉本事项且对本次更换无异议。

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将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53号—

—前任注册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的有关规定，积极沟通

做好配合工作。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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